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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130201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盧世傑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申  訴  人：林彥呈 

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圖書館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機關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等 2 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

號函及檢附之調查報告認職場霸凌事件部分成立之決定；申訴人林

彥呈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24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拒絕

提供及複印職場霸凌調查案之資料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

下： 

主   文 

關於申訴人林彥呈申請閱覽卷宗部分有理由，原措施學校應提供申

訴人林彥呈閱覽個人訪談之逐字稿，其餘申訴人盧世傑及林彥呈共

同申訴部分，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被行為人 A 員（以下簡稱 A 員）原為原措施學校教務處幹事調

至總務處擔任出納組長，導致教務處幹事出缺達 2 個多月。時

任總務主任之申訴人盧世傑及時任教務主任之申訴人林彥呈因

疑似出於主管職權協議 A 員上午在教務處上班，下午則在總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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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上班，倘遇段考，則須整日在教務處工作，經原措施學校校

長為不同職務命令之裁示，申訴人等 2人仍藉由○○年 3月 27

日段考當日所發生之臨時狀況，置 A 員於不友善談話環境及在

教務處群組發送對 A 員不友善之惡意訊息；另後續對於 A 員申

請加班補休疑似刁難不簽核之差別待遇，A 員遂提出職場霸凌

申訴，經調查結果，認職場霸凌事件部分成立，部分不成立。

申訴人等 2 人不服調查報告認定職場霸凌部分成立之結果，依

法提起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

業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注意事項）第 10 點第 2 款規定略以，

對於非屬職場霸凌之事件提起申訴應為不受理，而申訴人等2

人對於 A 員之職務上指示，與職場霸凌無涉，原措施學校之

調查報告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（二） 申訴人等 2人時任分別為總務處及教務處主任，A員為出納組

長，其工作項目包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，故 A 員仍須辦理其

他主管（亦即申訴人林彥呈）臨時交辦之事項。申訴人林彥

呈因 A 員有調任教務處之意願，故為了讓 A 員熟悉教務處之

業務，才要求 A 員在學校期中考期間半日前往教務處協助業

務，對於 A 員之職務指示，申訴人等 2 人應具有判斷餘地及

長官對於屬官之指揮權限，故調查報告認有產生歧視、欺凌

等情事，應有誤會。 

（三） 申訴人林彥呈因期中考試，倘無人監考，將對學生受教權產

生嚴重影響，故才派令 A 員協助考試事宜，而事後申訴人林

彥呈對 A 員之對話音量及措辭，是否涉及霸凌，端視發言者

之情狀、目的及主觀故意等因素認定，申訴人林彥呈因當時

無人監考的狀況甫處理未久，又因 A 員拒絕派發考卷，一時

情急而有較激動及大分貝的言語，然徵常人之情緒狀況，尚

難認定已足完全平復，足徵申訴人林彥呈並無霸凌 A 員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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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且申訴人林彥呈向 A 員解釋職務說明書作為參考之用，

並非絕對拘束其職務內容，A 員仍可配合主管指示調整工作

內容，所述內容亦無任何負面情緒或報復 A 員之意，當不構

成職場霸凌甚明。 

（四） 在申訴人等 2 人與 A 員之協調職務會議中，調查報告認定申

訴人等發言時間佔據大多數時間，而 A 員僅有簡短回應，且

有壓抑及不重視 A 員之意思，然實情為 A 員怠於回覆申訴人

等 2 人之詢問，倘申訴人不解釋其用意，將使該場會議淪為

無聲對視，且暫時人力分配本屬於主管之權責，難憑發言時

間、偶爾人力調配，遽認申訴人等有霸凌的故意。 

（五） 另 A 員申請加班補休的部分，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，

請假應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，A 員並未完成請假手續即離

開職務，調查小組逕寬認 A 員之舉措，此會侵奪原措施學校

校長之核假權，調查報告之認定顯有違誤。 

（六） 依行政程序法第 46條規定，申訴人林彥呈於○○年 8月 18日

向原措施學校申請閱覽及複印職場霸凌調查之相關資料，原

措施學校拒絕提供，申訴人林彥呈復於同年月 28 日以書面詳

述理由再次申請，然原措施學校回函未具體敘明保密之必

要，且全部拒絕提供，程序上未給予兩造公平陳述的機會。 

（七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1.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及

檢附之調查報告不利於申訴人等 2 人之部分，並另為適法之

措施。 

2.原措施學校應提供申訴人林彥呈申請閱覽之資料，並敘明理

由不予提供之原因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學校依注意事項規定，組成獨立於該校外之申訴處理調查小

組處理職場霸凌之申訴事宜，進行調查訪談作業。本案申訴

處理調查小組，由 3位外聘學者專家組成，2位男性及 1位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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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調查小組成員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 分之 1 之規

定。且調查程序中已於○○年 5 月 10 日、同年月 22 日及 31

日完成訪談，並撰寫調查報告，調查小組綜整全部事證資

料，並詳加討論足以認定申訴人等 2 人對於 A 員在調整職務

及加班補休之簽核成立職場霸凌之事實。 

（二） 就申訴人林彥呈申請閱卷部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、檔案

法第 18 條及注意事項第 8 點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意旨，申

訴人之訪談逐字稿已經申訴人確認無訛，基於保密之必要，

爰不予以提供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 26

條規定：「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

或法律上之原因者，申評會得合併評議，並得合併決定。」第

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

定。」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

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

明。」 

二、 109 年 1 月 30 日下達之注意事項第 2 點規定：「（二）職場霸

凌：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

成持續性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

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

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。」第 5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被霸凌者或其

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事件時起 1 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

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為持續發生者，以最後 1 次事件結束

之次日起 1 年內為之。」第 7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處理申訴事件

時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置小組

成員 3 人至 7 人，其中 1 人為召集人，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

擔任。調查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分之 1。」第 8點

第 5 款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據以下原則辦理申訴事件：……

（五）基於調查之必要，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，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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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書面資料，交由當事人或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。」

第 10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受

理，並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：……（二）對於非屬職場

霸凌之事件提起申訴。」第 11 點第 1 項、第 2 項及第 4 項規

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受理申訴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書或作成申訴紀

錄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將調查結果作成書面函復當事人，必要

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為 45 日，並通知當事人。（第 2 項）前項

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時，應同時檢送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

告書（如附表）副知其上級機關及臺中市政府人事處。……

（第 4 項）當事人不服機關函復者，得依其適用之法令提起救

濟。」 

三、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，

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，其學識、才能、經驗及體格，

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。如係主管職務，並應注意其領

導能力。」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

務，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、適當之工作量及明確之工作

權責，並訂定職務說明書，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及考核之

依據。職務內容變動時，應即配合修訂職務說明書。」第 8 條

規定：「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，應依職系說明書歸入適

當之職系，列表送銓敘部核備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

前段規定：「本法第 4條第 1項所稱學識、才能、經驗及體格，

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，指擬任人員之學識、才能、經

驗及體格，應與擬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、職等標準及職務說明

書規定相符，擬任機關並應詳加考查。」公務員服務法第 3 條

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公務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

服從義務，如認為該命令違法，應負報告之義務；該管長官如

認其命令並未違法，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，公務員即應服從；

其因此所生之責任，由該長官負之。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

者，公務員無服從之義務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情形，該管長官非

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，公務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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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長官拒絕時，視為撤回其命令。」第 4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對

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，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為準；主管長官

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，以主管長官之命令為準。」公務人

員保障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之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

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，亦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

法，使公務人員為非法之行為。」第 17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

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，如認為

該命令違法，應負報告之義務；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

法，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，公務人員即應服從；其因此所生之

責任，由該長官負之。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，公務人員

無服從之義務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情形，該管長官非以書面署名

下達命令者，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，該管長官拒

絕時，視為撤回其命令。」 

四、 經查申訴人等 2 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

○○○○號函及檢附之調查報告認職場霸凌事件部分成立之決

定，與申訴人林彥呈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8 月 24 日○○字第

○○○○○號函拒絕提供及複印職場霸凌調查案之資料，分別

提起申訴，經核二者係基於同一事實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6 條規

定合併評議及決定，合先敘明。 

五、 本件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 學校調查小組之組成、處理程序等，均依前開注意事項規定

辦理，並無違誤。 

（二） 依注意事項第 10 點第 2 款規定，對於非屬職場霸凌之事件提

起申訴，應不受理。申訴人等 2人主張其對A員之職務指示，

與職場霸凌無涉等語。查 A 員申訴時所檢附之錄音暨逐字

稿、教務處 LINE 群組截圖、加班通知單、A 員請假單等，能

呈現申訴人等 2 人對其有工作指派之不當、壓抑 A 員之意思

自由及延宕 A 員加班補休假單之情形，當屬職場霸凌受理之

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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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申訴人對於調查報告職場霸凌部分成立之申訴內容，經原措

施學校答辯併予敘明： 

1.申訴人等 2人主張其時任為總務處主任及教務處主任，A員為

出納組長，對於 A 員之職務指示，應屬長官對於屬官之指揮

權限。查申訴人盧世傑雖為 A 員之直屬長官，對 A 員之工作

指派仍應受 A 員職務說明書及相關法規之限制，要求 A 員在

教務處與總務處輪流上班，且考試前一週要全程在教務處，

此顯非 A員擔任出納組長的工作範圍，且又在會議上未經 A員

同意即使用主管權限下達此工作指派，另申訴人林彥呈於訪

談時亦承擔任行政職務多年，有人員調動之經驗，工作之出

缺應由科室人員一起承擔，但仍與申訴人盧世傑協議對 A 員

不合理的工作指派，難謂申訴人等非有故意欺負之行為。 

2.次申訴人等 2 人主張與 A 員之協調職務會議中，係 A 員怠於

回覆申訴人等 2 人之詢問，調查報告不得憑發言時間、偶而

人力調配，遽認申訴人等有霸凌的故意等語。查 A 員針對工

作指派已當場表示反對，且亦反映給 E 校長，校長指示 A 員

應以總務處業務為優先，此有 E 校長及 D 師訪談內容可稽。

而申訴人等 2 人已知悉工作指派違法之情形下，仍以會議形

式要求 A 員服從工作之指派，且有「工作是被決定的，不是

你決定的」等語，及拍桌行為、語句聲音變大等負面狀況強

行壓抑 A 員之自由意思的形成，有○○年 3 月 27 日錄音暨逐

字稿可稽。 

3.又申訴人林彥呈在教務處的 LINE 群組發送關於 A 員工作指派

之訊息，調查報告僅考量 A 員提出截圖的範圍，並未考量截

圖以外之語句等語。查申訴人林彥呈確有於○○年 3 月 29 日

在教務處的 LINE 群組發言派令問題會卡住教務處業務，但其

語句中「惡搞」、「想孔想縫」、「搞事」是其應對之方

式，在 A 員仍在群組中，且教務處同仁亦知曉申訴人林彥呈

係在指述何人，足以使 A員處於不友善的工作環境。 

4.加班通知的部分，查過往原措施學校之慣例，如同仁無法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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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加班，須口頭告知，無須書面載明理由，但對於 A 員無法

配合加班，申訴人林彥呈卻以電腦繕打請 A 員配合加班之通

知，申訴人林彥呈對此亦不否認，此顯有針對 A 員形塑差別

待遇。 

5.申訴人林彥呈陳稱在 A 員申請加班補休有關心 A 員且係 A 員

沒有找到代理人，並非故意延遲審核 A員之補休等語。查 A員

於○○年 4 月 24 日即填具加班補休請假單，職務代理人亦於

同年月 25 日簽核同意，申訴人林彥呈在同年月日 14 時傳訊

息給 A 員，足認申訴人林彥呈已於當日知悉 A 員已填具請假

單，但申訴人林彥呈卻遲不批核假單，直至同年 5 月 3 日才

批核假單，此在申訴人林彥呈擔任教務主任 4 年期間不曾發

生此狀況，且致使 A 員在同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 日請加班補

休時，找尋不到教務處同仁為職務代理人因而取消假單，直

至 5 月 3 日徵得 D 師同意協助為代理人，始得送出假單，據

此堪認申訴人林彥呈對於 A 員確有異常延宕其假單之孤立且

持續的行為。 

（四） 綜上，本件申訴人等 2 人所提之職場霸凌事件之佐證資料，

經調查小組詳細審閱、討論後，認定申訴人前開行為經調查

屬實，於程序中雖無提供申訴人等之訪談逐字稿供其閱覽，

惟因申訴人於訪談時自行有錄音，對其陳述之內容亦有所掌

握，並不影響調查小組對於事實之認定，故原措施核屬有

據。 

六、 至原措施學校拒絕申訴人林彥呈閱覽卷宗之申請，並以○○年8

月 24 年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以調查小組已經確認申訴人提

供之錄音檔與訪談內容比對無異，而拒絕提供申訴人林彥呈任

何相關資料，惟查對於申訴人之訪談逐字稿係其自行陳述之內

容，依前開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，並無保密之必要，故原措施

學校於此範圍應提供予申訴人林彥呈。 

七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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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

議準則第 29條及第 30條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5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